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乘客及行李運載之條款及條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效日期 ︰ 2002 年 9 月 3 日  
文件 ︰ Term Cond – (Chi) 20020903.doc 
修訂 ︰ 2002V3.0 



 2

目錄 
1. 一般 
 1.1 定義  4 
  1.1.1  4 
  1.1.2  4 
  1.1.3  4 
  1.1.4  4 
   1.1.4.1 4 
   1.1.4.2 4 
   1.1.4.3 4 

 1.1.5  4 
  1.1.6  4 
  1.1.7  4 
   1.1.7.1 4 
   1.1.7.2 4 
   1.1.7.3 4 
  1.1.8  4 
  1.1.9  4 
  1.1.10 4 
 1.2  首要條款 4 
 1.3 船費及稅項 4 
 1.4  條款之標題 4 
 1.5  性別及釋義 4 
 1.6 譯文  4 
2.          運載規條 
 2.1 登船  4 
 2.2 有效船票 5 
 2.3 船期之更改及取消 5 
  2.3.1  5 
  2.3.2  5 
 2.4 船票退款 5 
  2.4.1  5 
  2.4.2  5 
  2.4.3  5 
  2.4.4  5 
  2.4.5  5 
 2.5 兒童  5 
  2.5.1  5 
  2.5.2  5 
 2.6 遵從指引 5 
 2.7 免費行李限額及隨身行李 5 
  2.7.1  5 
  2.7.2  5 
 2.8 托運行李及貴重物品 5 
  2.8.1  6 
  2.8.2  6 
  2.8.3  6 
  2.8.4  6 
 2.9 托運行李之交收 6 
  2.9.1  6 
  2.9.2  6 
  2.9.3  6 
  2.9.4  6 
 2.10  禁止攜帶之行李及物品 6 
  2.10.1 6 



 3

  2.10.2 6 
  2.10.3 6 
  2.10.4 6 
  2.10.5 6 
  2.10.6 6 
 2.11  拒絕登船 6 
  2.11.1 6 

 2.11.2            6 
 2.12.3       6 

 2.12  乘客賠償之責任 6 
 2.13  遺失物品之處理 6 

2.13.1              6 
2.13.1.1 7 
2.13.1.2 7 
2.13.1.3 7 

2.13.2 7 
2.13.3 7 

3. 特殊情況及處理 
 3.1 調換船隻 7 
 3.2 航行  7 
 3.3 不能登岸 7 
 3.4 不停靠原定港口 7 
 3.5 特別命令 7 
  3.5.1  7 
  3.5.2  7 
 3.6 疾病  8 
  3.6.1  8 
  3.6.2  8 
  3.6.3  8 
   3.6.3.1 8 
   3.6.3.2 8 
  3.6.4  8 
   3.6.4.1 8 
   3.6.4.2 8 
  3.6.5  8 
 3.7 危險物品 8 
 3.8 合約航程之完成 8 
 3.9 抵押  8 
 3.10 責任及豁免權 8 
  3.10.1                                                                                              8 
  3.10.2 9 
   3.10.2.1 9 
   3.10.2.2 9 
  3.10.3 9 
  3.10.4 9 
  3.10.5 9 
  3.10.6 9 
  3.10.7 9 
  3.10.8 9 
  3.10.9 9 
 3.11 越權法及變通 9 
  3.11.1 9 
  3.11.2 10 
4.            司法裁判權   10 



 4

1. 一般 
1.1 定義 

1.1.1 "承運人"一詞在此條款中指船東、租船人、船隻管理人及營運者。  
1.1.2 "承運合約"指為承運人在水上或海上運載乘客及其行李根據具體情況而訂下之合約。 
1.1.3 "船隻"指為履行運載乘客及/或行李之契約，部份或全部，而真正使用之船隻，包括按

本條款而作入替之船隻。 
1.1.4 "乘客"是指符合下列三種情形的任何人仕，包括嬰兒及胎兒(有關船隻的船長及船員除

外)︰- 
1.1.4.1  船隻所運載之人仕，不論是否有付船費，及不論是否已訂位或安排作出訂

位，及/或﹔ 
1.1.4.2 該人仕已付船費或其船費已由人代付，及/或﹔ 
1.1.4.3 由承運人或有人代承運人發給船票給該人仕或其代理人。 

1.1.5 "雅典公約"是指 1974 年 12 月 13 日在雅典簽訂之有關海上運載乘客及其行李之雅典公

約及於 1976 年 11 月 19 日在倫敦簽訂其議定書。 
1.1.6 "隨身行李"指乘客在艙房內所攜帶或其擁有、保管、控制之行李。 
1.1.7 "運載"包括下列期間︰- 

1.1.7.1 對乘客及其隨身行李而言，運載包括乘客及/或其隨身行李在船上或在登船

或離船之期間。但對乘客本身而言，並不包括在客運終點站或客運站或碼

頭或任何港口設施內面、上面之期間。 
1.1.7.2 對隨身行李而言，若該行李已由承運人或其僱員或代理人接管而尚未交還

乘客，則亦包括該乘客在客運終點站或客運站或碼頭或任何港口設施內

面、上面之期間。 
1.1.7.3 對於其他非隨身行李而言，則由承運人或其僱員或代理人在岸上或船上接

收這些行李起，直至交回這些行李為止之期間。 
1.1.8 "托運行李"指為乘客交給承運人依據以下第 2.8 條款運載之行李。 
1.1.9 "行李"指為承運人依據承運合約而運載之任何物件，包括隨身行李及托運行李，但不

包括動物及生禽。 
1.1.10 "條款及條件"指承運人運載乘客及其行李時可應用之條款及條件而承運人有權可隨時

修改。一經修改或公佈修改，這些修改便即生效。所有乘客及其行李之運載、包括無

償之運載均受本條款及條件所約束。 
 
1.2 首要條款 

以船隻運載，則會令雅典公約或任何使雅典公約對是次運載生效之法例適用，同時令雅典公

約條文及其適用法例亦納入本條款及條件。 
 

1.3 船費及稅項 
除非在別處另有陳述，船票上所顯示之船費包括承運人已付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乘客船

稅。其他碼頭收費及稅項均為額外費用及必須由乘客支付。 
 

1.4 條款之標題 
本條款及條件所用標題祇供參考之用，並不影響細則條款之法律闡釋。 
 

1.5 性別及釋義 
凡有男性含意之詞或字，亦適用於女性，反之亦然。單數文字可作複數字用，反之亦然。 

 
1.6 譯文 

若本條款及條件之中、英、葡三種語文版本釋義有抵觸之處，概以英文版本之釋義為準。 
 
 

2. 運載規條 
 

2.1 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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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須於預定開航時間前 15 分鐘或按承運人隨時公佈的其他提前時間，抵達登船地點及辦妥

一切出入境手續。 
 

2.2 有效船票 
各船票祇在票上所示之航行日期及時間使用方為有效。除非已獲承運人許可，船票不得轉讓

他人。若乘客因任何原因取消其所購之船票或未有登船，所付之任何船費均不會退還及全部

沒收。乘客須留意承運人祇會依第 2.3 及 2.4 條款所列明之情況下退款。 
 

2.3 船期之更改及取消 
承運人可不經事先通知隨時更改及/或取消船期。當船期被取消或延遲，或因承運人之電腦售

票系統失靈或出錯而意外地造成某航班超額訂位 (不論超額是否由於承運人或其僱員或代理疏

忽大意而引起)，承運人可︰- 
2.3.1 取消任何船票﹔ 
2.3.2 以其他船隻及/或其他日期、時間之航班代替船票上原列明之航班。 
不論船票上所列出之航班被取消、延遲或超額訂位等，承運人有絕對酌情權行使本條款及條

件所賦予之權力。 
 

2.4 船票退款 
按照第 2.3 條款而︰- 
2.4.1 承運人取消任何船票﹔ 
2.4.2 航行日期、時間被更改，而改動之啟航時間超出原定時間 2 小時及乘客不乘搭代替之

班次﹔ 
2.4.3  使搭客轉乘較低價的船位。 
乘客可以在該班次取消或改期之日起 1 個月內憑票向售票處申請退回所付的船費或、視情形

而定而多付的船費。 
 
乘客因個人原因作任何退票手續，必須根據下列條款辦理︰- 
2.4.4 往來香港至中國各港口航線 / 往來澳門至中國各港口航線︰ 

須在指定開航日期前 48 小時(以工作天/小時計算)辦理，本公司將會在扣除政府的稅

項、收費及費用後, 退還票價餘款的 70%給乘客，而開航日期前 48 小時以內提出退票

不作任何退還。 
2.4.5 往來香港至澳門航線︰ 

船票一經售出，將不接受任何退票、轉讓及改期。若乘客因故誤船，船票即作廢。乘

客可在票上列明航行日期 30 天內，攜同完整船票到本公司票務處辦理退還離境稅款

項，逾期無效。 
 
2.5 兒童 

2.5.1 每位持有或獲派或以其名義獲派船票之乘客，可以帶同 1 名未滿 1 歲的兒童免費乘

船，惟該兒童不能佔用船隻之座位，也不能享有第 2.7 條款中所予之行李額。 
2.5.2 1 歲或以上的兒童乘客須購全票。 

 
2.6 遵從指引 

乘客在承運人之管理物業範圍內或在船上時須遵從承運人的一切指引。 
 

2.7 免費行李限額及隨身行李 
2.7.1 每位乘客可免費攜帶一件不超過承運人於登船碼頭佈告板指定及隨時公佈之行李重量/

體積限制。乘客攜帶超過免費限額之行李須按承運人隨時公佈之收費比率繳費。 
2.7.2 每位乘客可以隨身攜帶一件不超過上面第 2.7.1 條款所限定之行李入客艙。所有額外

行李、或超過上述免費限額之行李或物品，只能交予承運人托運﹔而乘客亦須按承運

人隨時公佈之收費比率繳費。 
 

2.8. 托運行李及貴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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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承運人在接收乘客所托運之行李後即代為保管，並為每件托運行李發出一張行李識別

標簽。若行李上並無姓名，縮寫或其他個人記號，乘客須將此等識別標記附在行李上

方可托運。 
2.8.2 除非托運行李已用皮箱或其他適當容器妥善包裝，以確保以一般小心裝卸時能安全運

載，承運人有權拒絕托運行李。 
2.8.3 托運行李將隨乘客同船運載，除非承運人認為不能執行。假若如此、則安排下一班有

空位之船隻運載該托運行李。 
2.8.4 乘客請留意雅典公約第 5 條，其中規定承運人無需對金錢、有價証券、金銀珠寶首

飾、工藝美術品及其他貴重物品之損失或損壞負責，除非這類貴重物品已由承運人接

納代為保管。在此方面，乘客必須留意，在承運人船上並無可供安全保管貴重物品之

設施，故通常不會接受乘客托管貴重物品。 
 

2.9 托運行李之交收 
2.9.1 乘客抵達目的地或暫停港口，應盡速在許可領回行李之時辦妥。 
2.9.2 乘客須憑行李托運時所發出之行李單及行李標簽認領行李。若未能出示行李標簽，但

有行李單及其他方式用以識別行李，亦可領回。 
2.9.3 對未能交出行李單而僅憑行李標簽認領行李者，承運人只能在下列條件下給予行李︰ 

該認領行李者須能充分証明該行李屬其所有，及在承運人要求時，提供足夠擔保，以

賠償承運人因而可能遭受之損失、折損或費用。 
2.9.4 行李單持有人若在驗收行李時並無提出異議，即為該行李依據承運合約於交回時完整

無損之表面證據。 
 

2.10 禁止攜帶之行李及物品 
2.10.1 任何槍械及彈藥； 
2.10.2 任何危險品或違禁品或下面第 3.7 條款所述之其他物品； 
2.10.3 任何活生鳥禽、魚、蜆殼類水產，家畜及其他各類動物； 
2.10.4 連車輪、包裝不好不適當之單車； 
2.10.5 任何發出令人不適之異味或滋擾性噪音之物品； 
2.10.6 燃點之物品如香燭或燈籠。 
承運人的僱員或代理人有權檢查乘客及/或所帶之行李貨物，以確保是否有本條款所規定禁止

攜帶之物品。乘客同意在船長或其他承運人所授權之僱員或代理人提出要求時，容許此等檢

查。 
承運人更可拒絕運載其認為因重量、數量、形式，或特性不尋常而不適宜運載之物品。 

 
2.11 拒絕登船 

在下列情形之下、承運人可拒絕乘客登船︰- 
2.11.1 該乘客攜帶活生動物或第 2.10 條款中所列之任何物品、行李過多、拒絕有關人員搜

身，或檢查其行李或物品﹔ 
2.11.2 未持有在登船及離船港口有效之証件者﹔ 
2.11.3 承運人認為該乘客因醉酒或以外原因不宜運載、患有傳染病、行為表現令人不安，或

威脅其他乘客之安全或安寧。 
所有因上述情形而遭拒絕登船者均不獲退回船費。乘客須留意下面第 3.3、3.6 及 3.7 條款。 

 
2.12 乘客賠償之責任 

若乘客損壞承運人任何財物，則必須負責賠償，包括但不限於船隻之結構、機械、牙箱、配

件、裝飾、設備及用具及承運人之登岸階梯及碼頭建築物，而承運人保留拘押乘客及/或其行

李的權利，直至承運人以其絕對之酌情權認為對其之賠償達滿意為止。 
 

2.13  遺失物品之處理 

2.13.1  承運人在其屬下船隻上或物業範圍內拾獲乘客遺下的財物而該等財物未於第一時間內

被物主領回時，將會按照下列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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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1   當拾獲容易變壞、有害，或令人厭惡不安的貨物或物品時，承運人、其代

理人或僱員有權以承運人認為適當的方式處理或出售該等物品﹔ 

2.13.1.2  當拾獲身份證件、旅遊證件、證書，或其他承運人認為機密或重要的文件

時，承運人有權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處理該等文件，例如將該等文件送交

警方﹔ 
2.13.1.3 其他所有貨物或物品，如被拾獲將會被保存三個月。如逾期該等貨物或物

品仍未被物主領回，則會被視為被遺棄之財產，承運人有權將其出售或以

其他適當的方式處理。 

2.13.2 貨物或物品如已被承運人按照上述 2.13.1.1 或 2.13.1.3 條款的規定出售或處理，其前物

主或權益擁有人如能在該等貨物、或物品出售後六個月內向承運人證明其對該等貨物

或物品的所有權，並向承運人提供一份賠償保證書，則會被發還出售該等貨物或物品

的款項，但承運人有權先扣除有關費用。 

2.13.3 作為一個受委托人，除上述 2.13.2 條款所規定外，承運人對任何人仕所遺失的任何財

物並無任何責任﹔任何人仕亦不得以遺失財物為理由向承運人索償。 

 
 
3. 特殊情況及處理 

 
3.1 調換船隻 

承運人可隨意以其他，不論是否其所擁有之船隻在船票所示航班時間代替原定船隻(不輪船票

上是否有印明該船名)由指定港口啟航，以履行本契約之全部或部份。 
 

3.2 航行 
船隻可於啟航前或後任何時間由承運人，或船長全權決定循任何航線航行(不論是否該航線為

正常航線、直接航線，或公佈之航線)，並可以拖帶別船、被拖行、為任何目的降低航速及在

甲板上或下運載活生動物、其他物品，包括違禁品、槍械、彈藥、炸藥、兵器或軍事用品或

各類危險貨物，並得以駛往或逗留於任何港口或地點(即使循相反方向、偏離、超出正常、預

定或公佈之航線往登岸港口，一次或多次以任何次序前行或轉返)，不論是為何目的，也不論

是否與原定航程有關，甚至不論實質上是否在進行另一航程或多次航程。 
 

3.3 不能登岸 
若任何原因令某乘客或其負責之其他乘客在船票指定的港口或根據本契約取代之港口被拒登

岸或無法登岸時，承運人可作全權決定，運載該乘客至任何其他港口或送回原登船港口。若

以承運人經營之任何船隻作出如此運載，該乘客須為此付出額外船費，而且該乘客還必須賠

償承運人因被拒登岸或無法登岸而直接或間接付出之費用。 
 

3.4 不停靠原定港口 
假如船長或承運人認為，在原定登陸港口靠岸會造成船隻或任何乘客或貨物之不便、延誤、

損壞或危險，不論為何理由(包括不違背前述限制之限制、時疫及罷工或可能罷工)該船可以放

棄在船票指定的登岸港口停靠，並可由承運人全權決定將乘客及其行李載往任何其他港口或

送回原登船港口登岸。  
 

3.5 特別命令 
3.5.1 船隻可隨意決定履行關於離境、抵境、航線、目的港、區域、水域、交送、登船或登

岸之命令、指示、建議或警告﹔或由船隻旗幟所屬國政府或其他政府或地方當局，包

括實際上之政府或地方當局﹔或代表或聲稱代表或授權代表這些政府或地方當局的任

何個人或團體﹔或根據船隻投保之戰爭保險條款有權作出命令，指示、建議或警告的

委員會或個人所發佈之任何其他命令。 
3.5.2. 若有任何原因，或為履行上述命令、指示、建議或警告，船隻不能駛往原定登陸港口

或客票契約內規定之港口，或被迫改變航向時，該船得由船長或承運人全權決定駛往

其他任何安全港口讓乘客及行李在該處登岸。乘客須補交如此安排而導致之額外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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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疾病 
3.6.1 任何人仕(不論是否持有船票)，若患有傳染病，或有任何原因會妨礙船上他人健康、

安全和應有之安寧，則須事先向承運人詳細聲明及取得承運人書面應允才可登船。 
3.6.2 忠告有需要療養之狀況(包括懷孕)、病痛、疾病、受傷或身體或精神不支之人仕，在

班期所定啟航時間前 24 小時，向承運人以書面聲明﹔同時該人仕應遵照承運人所提

出與其運載有關之全部指令及引導。 
3.6.3 若未有承運人書面應允或未作上述聲明而該等人仕依然登船，或其監護人容許其登

船，則︰ - 
3.6.3.1 因此等要療養之狀況、病痛、疾病、受傷或身體不適或暴曬所受之個人傷

亡苦痛，承運人無須向上述人仕或其監護人作出賠償。 
3.6.3.2 上述人仕必須賠償承運人直接或間接因此等要療養之狀況、病痛、疾病、

受傷、身體不適或暴曬，而引致之所有損失及費用，包括任何因上述人仕

登船而，不論如何，引起對承運人之索償及承運人為此抗辯而導致或付予

第三者之費用。 
3.6.4 若乘客因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要療養之狀況(包括懷孕) 、病痛、疾病、受

傷或身體或精神不支，使承運人或該船船主或船員覺得其︰ - 
3.6.4.1 不適合繼續航行、可能在船上會使病情加重或有危險、或可能妨礙船上的

安寧﹔及/或 
3.6.4.2 可能在目的港口被拒登岸。 
則在此情況下，承運人有權單方面拒絕該乘客在任何港口上落之要求，而可將他送上

任何港口。如乘客被拒登船或被送上岸，其船費不得退回。承運人對乘客由此遭致之

損失或額外費用概不負責﹔但只要乘客不是違反本契約第 3.6.1 或 3.6.2 條款，承運人

會盡其所能代該乘客轉售其預訂之私人艙位(如有者)，並將轉售所得款項，經扣除適

當的轉售處理手續費之後，歸還該乘客。 
3.6.5 每一船隻均依香港海事處及港口衛生處處長之規定，備有一般醫藥用品。若未有與承

運人特別事先安排，承運人絕無責任在船上存放其他特別醫藥用品，亦不保證醫藥用

品會適合某種用途。凡使用這些醫藥用品，乘客須負風險，同時承運人概不負責，因

船上未存有特別醫藥用品及/或錯誤使用、服用或不用僅有醫藥用品，而引起之任何傷

亡或其他後果。 
 

3.7 危險物品 
根據上述第 2.10 條款，乘客須擔保所有攜帶上船之物品，不論是否在其行李內，絕不是違禁

品、槍械、彈藥、炸藥、被任何政府所禁，或有危險性之貨物或會危害其他乘客健康，安全

之類或另有形式構成滋擾等。同時若乘客違背此擔保，則須為承運人負絕對責任，及完全賠

償承運人因此而招致之船隻遭扣押及受到任何懲罰、罰款、破費、損失、損壞，或不論任何

形式之負債等。 
 

3.8 合約航程之完成 
凡由於或遵照本條例第 3.1 至 3.7 條款規定辦或不辦之事情，必須作為屬於或為履行(視情形而

定)契約規定及預定之航行及承運人之義務來辦或不辦。在乘客及/或其行李或別之物品轉船或

離船或登岸時，根據本條例第 3.1 至 3.7 條款所賦予之自由，承運人可終止運送該乘客或其行

李至船票上指定之登岸港口之責任，而所有承運人、其僱員及代理人應得之補償及權益均須

執行，且如此辦或不辦諸事不得視為偏離契約。而承運人得視為已履行契約並悉數賺取全部

船費。 
 

3.9 抵押 
承運人有權扣留乘客之行李及其他物品以抵償未付之船費或其他收費或根據本契約條款應予

承運人之任何債款。 
 

3.10 責任及豁免權 
3.10.1 承運人對於乘客在船上、或登船期間、或在登岸過程中發生意外而造成乘客之傷亡，

或其行李之損失或損壞之責任，可根據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效之雅典公約，及該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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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下擁有效力之修訂條款一起處理。承運人可享有雅典公約在上

述情況下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效，或其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或其他地區有效之法律所

賦予之權利、特權、限制及豁免權。本契約內任何條款均不能視為放棄上述權利、特

權、限制及豁免權之理由。 
3.10.2 乘客行李如有損失或損壞，應將詳細情形以書面申報給承運人或其代理人，否則承運

人概不負責︰- 
3.10.2.1 申報外表有損壞之行李︰祗限於乘客登岸前及登岸時之隨身行李而其餘行

李則在行李認領前或認領交收時申報﹔ 
3.10.2.2 申報沒有表觀損壞或遺失之行李︰ 祗限於登岸或認領或從規定之認領時間

(視情形而定)之後 15 日之內辦理。 
行李之損壞或遺失申報，資料應包括延誤交回行李給乘客所造成之金錢損失，惟須符

合並根據雅典公約之有關規定辦理。 
3.10.3 承運人對乘客之傷亡賠償金額不超過雅典公約第 7 條第 1 段所規定每次運載每個人之

賠償，而對財物之損失或損壞賠款限額如下︰- 
- 隨身行李包括貴重物品，依雅典公約第 8 條第 1 段所規定每次運載每個乘客之賠

償金額﹔ 
- 交通工具，包括交通工具上或交通工具內運載之行李，依雅典公約第 8 條第 2 段

所規定每次運載每樣交通工具之賠償金額﹔ 
- 其餘財物，依雅典公約第 8 條第 3 段所規定每次運載每個乘客之賠償金額。 

 
當然承運人上述賠償可依雅典公約第 8 條第 4 段所規定之適合免賠償額由損失或損壞

賠償中扣除。同時承運人更可酌情扣除乘客本身疏忽所應負的責任。 
3.10.4 承運人的責任祗限於已獲確認之損失。承運人亦不負任何間接或相因而引起之損失或

損壞之責任。 
3.10.5 承運人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負責乘客登船前，或登岸後發生之任何意外所引起之傷亡、

或疾病，或行李之損失或損壞，無論這些意外是否因船隻不宜航行，或船隻不合適，

或是因碼頭、登岸梯級，或承運人、或其僱員，或代理人所擁有或使用其他設施、或

物業所引起，及/或因承運人、或其僱員，或代理人疏忽，或不履行義務所致。 
3.10.6 凡非包括在雅典公約內之索賠，必須在登岸日或申訴人首次獲悉引起索賠之實在事實

當日(用兩者中較晚者)之 1 個月內，以書面向承運人或其代理人提出，而有關之一切

訴訟必須在上述日期兩年內開始進行。若不符合這些時限，承運人將不需對乘客負上

任何責任。凡雅典公約內未包括者，根據雅典公約之有關規定，任何並未包括在該公

約內之訴訟或法律行動，經過兩年後時間即失效。 
3.10.7 上面第 3.10.1 至 3.10.6 各條款之規定(其中適用者)得引伸至由承運人在船上或岸上所

作或所提供之任何輔助契約、任何形式之供應或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食品、飲品、其他

貨品服務及醫療藥品)。承運人或其僱員或代理人向乘客所銷售或供應之食品、飲品、

藥品，或其他任何貨品或服務內之任何明示或默示、法定或非法定之保証或責任均不

包括在此列。 
3.10.8 承運人對於取消、或延遲班期，或取消船票之責任僅限於根據第 2.4 條款退回船費。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承運人均無須對乘客負登船之前或航行中延誤之責任。 
3.10.9 本契約條款中所載各條件、限制、例外及自由、及各種權益、責任之豁免或限制、適

用於承運人任何性質之辯護及豁免權亦適用及延伸到用以保護承運人的僱員或代理

人，包括由承運人隨時僱用的各獨立承包人，而且為履行本條款起見，承運人現即是

以這些僱員及代理人(他們應被視作船票上所載契約之當事人)之代理及受托人身份與

乘客立契。對於第 3.10.3 條款規定之責任，能從承運人及有關僱員及代理人獲得之賠

償總額不得超過該條文規定之有關限額。如超過這些限額，承運人有權向乘客追回他

從這些僱員或代理人領到或可領到之賠款。 
 

3.11. 越權法及變通 
3.11.1 若本契約所記載或提及之任何規定，有所抵觸在雅典公約所載而經修訂後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頒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法律效力之公約修訂條款，或任何適用之法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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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法例、命令而不能由各當事人協議共同放棄要求，此等規定均不適用。此等不適用

之規定絕不影響本契約內所記載或涉及其他任何規定之有效性。 
3.11.2 除了承運人之董事以外，任何人均無權更改這些條款及條件，而任何修改均須以書面

簽發頒佈有效。 
 
 
4 司法裁判權 
 

對此等條款、條件及因而引起之爭議，或關於乘客或其行李由船隻運載或沒有運載而引起之爭議均

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制。對承運人之一切索償，在一定依從雅典公約有關於管轄權之規定下，

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庭判決。 
 

 


